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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0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思妤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變更備查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9條等規定，予以事務所名稱變更備查，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01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召開本會第 10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3/03/21(四)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113/03/01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召開本會第 10屆第 9次監事會議

【113/03/21(四)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113/03/01 行文各會員有意投保助理員意外險之會員，請於 113年 3月 15日之前向本會登記

並繳交新台幣 350元整，請查照。 

113/03/01 行文各會員本會投保團體意外險，依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凡 70歲以上

之會員，需填寫加保申請書及個資同意書，請於 113年 3月 15日前傳真至本會

(04)833-7725，請查照。 

113/03/01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不動產的糾紛解決方法之研析」教育講習，請查照。 

113/03/01 全聯會舉辦中區推動地政師法案說明會，由蔡理事文鎮出席參加。 

113/03/01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由陳理事長仕昌、陳理事素

珍出席參加。 

113/03/0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吳怡禛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04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黃永華地政士申請僱用楊秀滿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04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敬邀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聯合舉辦 113年度會員專業教

育講習，敬請派員講授及宣導新修法令，請查照。 

113/03/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粘玉弘地政士開業執照(執照有效期限至 115年 4月 23日)

因遺失申請補發一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6條等規定，予以補發，請

查照。 

113/03/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盧家驊地政士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盧德民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0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劉木卿地政士申請僱用江錦城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07 高雄市大高雄地政士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陳理事長出席參加。 

113/03/0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賴建宏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3月 4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08 行文詳如出(列)席人員為召開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請查照。 

113/03/0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吳蕙如申請僱傭曾文樂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

核。 

113/03/08 臺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由陳理事長仕昌出席參加。 

113/03/11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業已於 113年 1月 15日(星期一)假藏鮮閣 2樓召開第十

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第十一屆理監事及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暨第

十、十一屆理事長交接典禮完畢，由陳又嘉女士高票當選本會第十一屆理事長。

敬請賜教，以匡不逮。 

113/03/1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玉如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3月 11日，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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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1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阮森圳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變更備查及新增共同執業人

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9條等規定，予以事務所名稱變更備查及新增共同執業

人，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1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陳宜蓁女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及加入東吳地政士聯合

事務所共同執業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

辦理，請查照。 

113/03/1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地政士陳宜蓁（身份證統一編號

P22408****）業自 113年 3月 11日加入本會為會員，請查照。 

113/03/12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蔡啟仲申請終止登記助理員蕭嫦惠之僱傭關

係並申請蘇竣傑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3/03/1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黃

中鎮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3/03/13 行文 112年度會員及直系親屬就學獎勵受獎人台端申請會員在職就學獎勵或會員

子女就學獎勵，經審查符合申請資格，請出席大會接受表揚。 

113/03/14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黃中鎮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3/03/14 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第 6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陳理事長仕昌、林常務理

事美蘭、詹理事智淵出席參加。 

113/03/15 臺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業於 113年 03月 08日(星期五)下午 4時假佳里食

堂召開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圓滿功，承蒙 親駕指導或惠賜花籃或函電馳勉，

使大會增添輝榮，隆情厚誼，不勝感激，耑此奉謝。 

113/03/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許洳銀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5月 22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15 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典禮及地政聯歡晚會，由陳

理事長仕昌、邱名譽理事長銀堆、黃常務理事琦洲及柯監事焜耀出席參加。 

113/03/1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劉木卿申請僱傭郭純鶯女士為登記助理員，

請  鑒核。 

113/03/19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英毅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為國民地政士事務所)地址變

更備查一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9條等規定，予以事務所地址變更備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19 行文各會員代表檢送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手冊”請與會會員

代表務必攜帶出席，請查照。 

113/03/19 行文陳仕昌理事長等 26人為感謝本會第十一屆理監事擔任幹部感謝狀 1紙。 

113/03/19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第 11、12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由蔡理事

文鎮出席參加。 

113/03/20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 113年 3月 26日(星期二)舉辦 113年度會員教育講

習一案，本局屆時派員配合辦理，請查照。 

113/03/2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邱至億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4月 14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2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劉

秋森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3/03/2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黃楚芸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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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4月 13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3/2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吳蕙如地政士申請僱用曾文樂先生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21 退會申請書-洪仁禮地政士本人因退休，將退出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員。 

113/03/21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劉秋森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3/03/2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洪仁禮地政士本會會員洪仁禮

申請退會，茲檢送出會名冊一份，請惠予登錄。 

113/03/21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召開本會第 10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

陳理事長仕昌出席參加。 

113/03/2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3年 4月 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4樓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會

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3/03/22 社團法人台東縣地政士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聯

誼餐會，由陳理事長仕昌及梁夫人美香出席參加。 

113/03/26 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業於 113年 03月 14日(四)下午 3點 30分假「大

象寬庭宴會廳」，召開本會第 6屆第 2次會員大會，承蒙 親駕指導或惠賜花籃、

花籃賀儀，使大會增添榮耀，隆情厚誼，耑此奉謝。 

113/03/26 彰化縣政府函為推廣網路申請登記及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內政部自本(113)

年起將定期公開表揚配合推動政策績效優良之地政士，請轉知所屬會員協助宣導

及多加利用，請查照。 

113/03/26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公告本會不動產學院第三期「都更危老、土地

開發深耕系列」，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如說明，請查照。 

113/03/2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蔡啟仲地政士申請僱用蘇竣傑為登記助理員，並終止僱用登

記助理員蕭嫦惠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3/26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黃

振輝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惠復。 

113/03/26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3樓簡報室舉辦 113年度第 1次會員教育講習。 

113/03/27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內政部地政司為促進地政業務推廣與精進，特

邀本會參與業務交流會，敬請 屆時共同代表參加。【113.04.01(一)下午 2時，內

政部(台北市徐州路 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一會議室】 

113/03/27 高雄市大高雄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業已於 113年 03月 07日(星期四)假和樂宴會館

幸福廳召開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十二屆理監事。會員大會圓滿完

成，由陳富源先生榮任本會第十二屆理事長。承蒙 親駕或派員蒞臨指導及惠賜花

籃、花圈賀儀，使大會增添榮耀，隆情厚誼，不勝感激，耑此奉謝。 

113/03/2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黃彥叡先生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3/03/27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

被繼承人黃振輝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3/03/28 本會假皇潮鼎宴禮宴會館舉辦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事長、理事及監

事改選。 

113/03/29 行文陳宏維(695) 台端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3/03/29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檢送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名冊一份，請 惠予核發當

選證書。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95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13年 3月 

- 5 - 

 

113/03/29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檢送「彰化縣各級人民團體概況表」一份，請查照。 

113/03/29 社團法人嘉義縣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由蔡理事長文

鎮、陳名譽理事長仕昌及賴理事靜玉出席參加。 

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業於 113年 3月 28日順利選舉產生名單

如下： 

*理事會~ 

理事長：蔡文鎮 

常務理事：詹智淵、陳冠志、陳美單、林文新 

理事：黃琦洲、林美蘭、謝靜怡、柯添財、游琇芸、 

      陳昭明、林邦明、楊玉如、黃金燦、蕭琬宸 

*監事會~ 

常務監事：柯焜耀 

監事：莊谷中、陳文山、陳碧珊、黃楚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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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如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授權，即代表該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向第三

人借款，該效力未定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承認後，即對區分

所有權人發生效力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75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 

要  旨：代表與代理固不相同，惟逾越代表權限代表本人所為之法律行為，亦得類推適 

          用無權代理之規定，倘經本人承認，即對本人發生效力。管理委員會如未經區 

          分所有權人授權，即代表該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向第三人借款，該效力 

          未定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承認後，即對區分所有權人發 

          生效力。 

----------------------------------------------------------------------------- 

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獲得相當租金之利益。又基地租金數額，除申報地價外，尚

須斟酌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經濟價值等項，非以申報地價為唯一標準 
裁判字號：111年度上字第 132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2 月 21 日 

要  旨：（一）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 

                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 

                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 

                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對共有物之全部或 

                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 

                又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 

                之 10 為限，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亦準用之。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 

                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所 

                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 80為其申報地價 

                。又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 

                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經濟價值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 

                定，非以土地申報地價為酌定之唯一標準。 

----------------------------------------------------------------------------- 

營業稅為內地稅，其課稅對象限於「境內消費行為」，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銷售之勞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不

分勞務之出口及進口，一律定義為境內銷售 
裁判字號：111年度上字第 96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1 日 

要  旨：營業稅為內地稅，其課稅對象限於「境內消費行為」，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銷售之勞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 

          ，不分勞務之出口及進口，一律定義為境內銷售。惟倘若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 

          勞務，但該勞務在中華民國境外使用，由於在中華民國境外使用勞務，乃是國 

          外之消費行為，因而比照出口貨物不課徵營業稅之模式，同法第 7條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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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規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營業稅 

          稅率為零。又消費者於特約商店消費而以信用卡支付，收單銀行之特約商店每 

          筆需支付之刷卡手續費予發卡銀行。以國外交易為例，如實際負擔交易手續費 

          者為國外之特約商店，有同法第 7條第 2款所稱「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 

          勞務」之營業稅率為零之情形，但如經濟上最終支付勞務價格者為國內持卡人 

          ，應認為勞務使用地在國內，即無適用同法第 7條第 2款零稅率之餘地。行 

          為人申報繳納之營業稅，關於交換手續費，實際上係由國外特約商店負擔， 

          而應適用零稅率，原申報繳納係出於適用法令錯誤，此一退稅請求權發生之要 

          件事實，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於事實仍不明時，由主張對其有利之納稅義務 

          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於審判時應調查釐清各筆請求退還稅款之交易，並就交 

          換手續費之定性，給充分辯論及陳述意見機會。 

----------------------------------------------------------------------------- 

建築房屋逾越地界，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

變更。惟違章增建物既係違法增建，若為拆除，尚不影響建物主體之結構安全，亦

無礙於房屋之經濟效用 
裁判字號：112年度簡上字第 27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06 日 

要  旨：（一）按民法第 796條第 1項本文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 

                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 

                去或變更其房屋。鄰地所有人知越界情事而不異議，此項知與不知，並 

                非依客觀情事定之，而係依鄰地所有人個人之情事而定，且於越界建築 

                當時不知其事，而於建築完竣後始知其情事者，仍無本條之適用。 

          （二）按民法第 796條之 1第 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 

                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 

                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惟違章增建物既係違法增建，一經舉發，恐受 

                強制拆除之命運，依經驗法則，此違章增建物若為拆除，尚不影響建物 

                主體之結構安全，縱予以拆除，亦無礙於原保存登記房屋之經濟效用。 

----------------------------------------------------------------------------- 

保險法第 105條第 1項所謂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係指要保人以他人為被

保險人所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者，為由本人所訂立

之保險契約，並無該規定之適用 
裁判字號：111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3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要  旨：保險法第 105條第 1項明定，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 

          面承認，並約定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惟此所謂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 

          約，係指要保人以他人為被保險人所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如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為同一人者，為由本人所訂立之保險契約，並無該規定之適用。 

----------------------------------------------------------------------------- 

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係獨立於同法第 14 條一般洗錢罪及第 15 條特殊洗錢

罪之截堵性處罰規定，與行為人所為是否構成一般洗錢罪或特殊洗錢罪之判斷不生

影響 
裁判字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439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06 日 

要  旨：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係獨立於同法第 14條一般洗錢罪及第 15條特殊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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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之截堵性處罰規定，與行為人所為是否構成一般洗錢罪或特殊洗錢罪之判斷 

          不生影響，其性質既非幫助洗錢罪之特別規定，亦非就故意提供金融帳戶參與 

          他人犯罪之行為廢止刑罰。是行為人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或帳號予他人使 

          用，客觀上固可能因而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然其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 

          而知該帳戶或帳號係供犯罪之關連性使用，而有幫助或共同犯罪之故意，仍須 

          個案認定，尚不能因本罪之公布增訂，遽謂係一般洗錢罪之特別規定且較有利 

          於行為人，而應優先適用，且對第一次或經裁處五年以後再犯，無償提供合計 

          未達三個帳戶或帳號之行為人一律不得再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追訴、處罰。 

          況行為人如主觀上不具有洗錢之犯意，不論其有無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  

          亦不論其所提供之帳戶數量是否達於三個以上，本不成立一般洗錢罪，縱新增 

          本罪規定，亦無比較新舊法規定之適用。 

----------------------------------------------------------------------------- 

在分配結果確定前，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就原有土地，仍有使用收益權能，共有

人間就原共有土地之權利義務關係，仍然存續，約定各自分別占有共有土地之特定

部分而為管理之分管契約，並非當然消滅 
裁判字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274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8 日 

要  旨：在分配結果確定前，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就原有土地，仍有使用收益權能， 

          共有人間就原共有土地之權利義務關係，仍然存續，約定各自分別占有共有土 

          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之分管契約，並非當然消滅。縱部分共有人於市地重劃 

          後，未實際占用共有土地，惟在分配結果確定前，仍無礙分管契約之存在，共 

          有人占有共有土地之特定部分，於共有人間難謂無合法占有之權源。 

----------------------------------------------------------------------------- 

民事訴訟法第 247條第 1項前段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

之存否不明確，致當事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另

一當事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 
裁判字號：112年度訴字第 40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2 月 05 日 

要  旨：民事訴訟法第 247條第 1項前段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 

          係之存否不明確，致當事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 

          對於另一當事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工程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確將當 

          事人列為公司股東，有工程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及公司案卷影卷可稽，客觀上 

          足以使人認為當事人係工程公司之股東及於工程公司解散後為該公司清算人 

          之虞，是當事人主張其與工程公司間股東及清算人關係不存在，與工程公司之 

          登記狀態不一致，致其法律地位不安之狀態，端賴法院以確認判決始能除去  

          應認當事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 

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 

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95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13年 3月 

- 9 - 

 

對未登記之不動產肯認有事實上處分權，僅係實務上之便宜措施，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並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

及占有在內 
裁判字號：112年度上易字第 25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31 日 

要  旨：強制執行法第 15條所定得提起異議之訴者，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具有一 

          定權利，因強制執行而受侵害，在法律上並無忍受之理由而言。而事實上處分 

          權僅係其得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與所有權之權能，得於法令限制 

          之範圍內，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不同，並非所 

          有權。對未登記之不動產肯認有事實上處分權，僅係實務上之便宜措施，同法 

          第 15 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並不包含事 

          實上處分權及占有在內。 

-----------------------------------------------------------------------------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有此權利，除不得援以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

正權利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該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以外之人，須依法

定程序塗銷登記名義人之登記，始得推翻其登記之推定力 
裁判字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64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14 日 

要  旨：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此項登記之推定力，乃 

          登記名義人除不得援以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 

          之。該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以外之人，須依法定程序塗銷登記名義人之登記 

          ，始得推翻其登記之推定力。 

 

 

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 

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

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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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全國性地政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一定金額」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 字第 1130261574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26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30卷 056期 

主    旨：訂定「全國性地政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一定金 

          額」，自即日生效。 

依    據：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公告事項：全國性地政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對單一個別團體 

         、法人或個人於每年度所為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七日財政部台財產改字第 11250005310號令修正發布第 3、5、1

1、14、15、25 點條文；增訂第 10-1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三、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執行機關公開招標。 

           （二）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配合國家政策指定產業公開招標。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及公共利益，認定 

                 有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予特定對象使用必要者，由主辦機關報經財政 

                 部核定後辦理。 

       五、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地租， 

          由審議小組依下列規定評定： 

           （一）存續期間：最長七十年。 

           （二）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 

                 1.以土地市價之三成至七成計算。 

                 2.指定產業公開招標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案件，屬社會、文化、教 

                   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福利或慈善救濟等非營利之事業使用 

                   者，以土地市價之二成至七成計算。 

           （三）地租： 

                 1.以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計算，分為隨申報地價調 

                   整及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二部分。 

                 2.前目隨申報地價調整部分適用之年息率，不得低於評定時國有土地 

                   課徵地價稅之稅率。 

               前項第二款所稱土地市價，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辦理查估評定。 

               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地租依第十點之一評選結果計 

               收；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地租依第一項評定結果計收。 

               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法規另有計收基準或優惠規定者，從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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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地上權人於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後，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相關 

               興辦事業文件者，自取得核准之日起，得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及前項之地租，低於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時，改 

               按地價稅計收。 

    十之一、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擇定產業類型：主辦機關提經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業務推 

                     動小組會議確認產業類型。 

               （二）確認政策需求並擇定招標標的：主辦機關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確認各直轄市、縣（市）區位設置、規模條件、限定用途等政 

                     策需求條件後，執行機關選定之。 

               （三）擬訂招標文件：主辦機關擬訂招標文件格式，並與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招標文件格式洽商達成共識。 

               （四）評定招標條件：執行機關擬具招標標的存續期間、權利金占市價 

                     成數及地租年息率之建議，並報經主辦機關提送審議小組評定之。 

               （五）公告招標：執行機關公告招標，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公告 

                     時，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應列為投標須知之附件。 

               （六）成立評選會：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成立評選會辦理評選，評選會 

                     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評選會置委員五人以上 

                     ，包括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及指定產業之主管機關等相關機關代 

                     表，並聘任具指定產業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人員，其中專家、 

                     學者合計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七）評選及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召開評選會完 

                     成評選作業後，執行機關應通知得標人於得標之次日起九十日內 

                     繳清權利金，會同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定 

                     地上權登記。但得標人如需以標得之地上權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 

                     貸款繳納權利金者，準用第九點規定辦理。 

                   執行機關於地上權存續期間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監督查核 

                   地上權人使用情形。 

      十一、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審認提供使用必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認定基於施政需要 

                   、業務推動及公共利益，有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必要，填具審查意 

                   見表函送主辦機關；適用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之社會、 

                   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以依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限，並應 

                   先備具事業計畫，指明價款來源，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 

                   意。 

             （二）函復初審意見：主辦機關查明無處分利用計畫及無需補正說明事項 

                   後，函復初審意見，並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序辦理委託專業 

                   估價機構查估市價及擬訂第五款書件。如須依其他法令向相關主管 

                   機關申請審查案件，執行機關得先行出具公函予特定對象作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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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之證明文件。 

             （三）委託查估市價：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 

                   ，委託專業估價機構辦理土地市價查估，並將估價報告書函送主辦 

                   機關。 

             （四）辦理市價評定： 

                   1.主辦機關將估價報告書函送執行機關。 

                   2.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辦理土地市價評 

                     定。 

                   3.國有財產估價小組及國有財產估價委員會有修正意見時，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責成委託之專業估價機構配合修正估價報 

                     告書。 

             （五）擬訂建議書及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五點規定，擬訂存續期間、權利金及地租計收基準等條件之建議 

                   書及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函送主辦機關。 

             （六）審議小組評定：主辦機關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建議條 

                   件，提送審議小組評定。 

             （七）洽商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主辦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 

                   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洽商達成共識。 

             （八）財政部核定：主辦機關就評定之存續期間、權利金與地租計收基 

                   準及符合第五點第三項規定情形，併同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及對 

                   象，報請財政部核定。 

             （九）通知繳交權利金：執行機關於接獲主辦機關轉交之財政部核定函 

                   件後，應即通知特定對象於指定日起九十日內繳清權利金。 

             （十）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公證及申辦登記：執行機關於特定對 

                   象繳清權利金後，應通知特定對象會同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 

                   理公證，並申辦設定地上權登記。 

                 前項特定對象，倘有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繳納權利金之必要者 

                 ，應於前項第九款指定日起七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第九點規定辦 

                 理。 

                 特定對象未依通知期限繳清權利金者，原核定及通知失其效力，由 

                 執行機關函告特定對象，並副知主辦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上權存續期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監督查核地上權人 

                 使用情形，並將監督查核結果函送執行機關。 

      十四、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應限制地上權人不得將土地出租或出借 

            他人作建築使用。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 

                 用，其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且 

                 不得違反設定目的。 

                 指定產業公開招標者，地上權人將土地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 

                 作非建築使用範圍，應依原得標人投標文件及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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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核准相關興辦事業文件辦理。但配合相關法令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經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將土地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 

             （一）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 

             （二）地上建物於總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範圍內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將附設停車設備及停車場設施出租或出借，並免予計入出租（ 

                     借）範圍。 

                   2.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需求，於設定地上權契 

                     約約定之出租（借）樓地板面積比例。 

             （三）未違反設定目的。 

             （四）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日未超過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 

      十五、設定地上權土地毗鄰之私有畸零地，依建築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經執行機 

            關價購取得者，應納入設定地上權契約範圍，並變更標的，其地租及權利金 

            依下列方式計收： 

             （一）地租：於辦竣移轉登記次月起，依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計算地租。 

             （二）權利金：按價購取得金額乘以設定地上權土地依第五點第一項評 

                   定之市價成數計收，其屬指定產業公開招標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 

                   權者，準用同點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地上權人因辦理畸零地調處而無法取得建造執照申報開工，執行機關得改 

             按該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計收地租，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二十五、本要點規定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審查意見表、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之 

              投標須知、設定地上權契約及委託管理契約格式，由主辦機關定之。 

 

培養好自己的氣質，不要爭面子，

爭來的是假的，養來的才是真的。 


